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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青少年权益

■法眼观潮 牧野

《民法典》从今年1月1日起
施行。

《民法典》 于去年 5 月 28 日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此后，全国各地的相关部
门纷纷派员，到机关、企业、社
区、乡村，向广大干部群众宣讲
这部重要的法典。但相比之下，
在一些初高中学校，对 《民法
典》的学习和宣传相对欠缺，分
析原因有二：一是学生学业负担
过重，没有更多时间学习《民法
典》；二是有关部门可能认为，

《民法典》 涉及的各种法律概
念，相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有点深
奥，并不适合向他们作宣传普
及。

然而，要让这样一部重要的
法典真正实施好，就必须让它走
近群众，走进群众的心里。有专
家提议，应把《民法典》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
法典》 教育，这是极有见地的。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希望所在。初高
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民法
典》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
关，加强对初高中学生的《民法
典》 教育，引导他们学法、知
法、守法、用法，让他们了解相
关知识，知晓权利界限，不仅能

促使他们增强责任意识和守法意
识，形成遇事讲法律的习惯，
培养起清晰的权利意识，而且
能促使他们养成法律思维，事
事处处按照法律标准去判断是
非曲直。

在对初高中学生进行《民法
典》的宣传教育时，必须讲究方
法，切合实际。首先，在理念层
面，使他们认识到《民法典》所
保障的人格权益，对自身成长和
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司法工作者
指导下，通过以案说法、模拟法
庭、法庭旁听、编撰法治小故事
等形式，使学生们对抽象的法
律，有直观、生动的认识与理
解。其次，要尽可能以生活化的
语言，把《民法典》中难解的术
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平常
话，使《民法典》更贴近于初高
中学生。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仍然比较
明显，特别是个别低龄未成年人
的违法犯罪案件，引发了社会的
高度关注，因此，注重和加强向
初高中学生宣传普及 《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知识，有的放矢地
增加典型案件、同龄人违法犯
罪案件的教学宣讲比重，引导
他们直观地感受法律威严和法
律责任，强化他们的法治观念
和法律意识，是提升全民法治
意识的重要一环。

加强对初高中学生
《民法典》的宣传工作

【编者按】 2020年 5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次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以“切实实施民法典”为主题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
益》的重要讲话。

从今年1月1日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法典》正式开始实施。
《民法典》共七编，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它们与人们的生活

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规范。本期，《法治》专版刊登解读文章，以帮助读者朋友更准确地理解这部
重要法典。

一个人享有什么权利？国家保
护你什么权利？你的权利又该如何
行使？你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又该承
担什么责任？你的权利被他人侵犯
了该如何救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 月 1 日
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不仅是一部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公
民民事权利的“使用说明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在所作的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草案） 》 的说明》 中指
出：编纂民法典基本原则之一，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民事
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个人，基于血缘、婚姻、亲
属、抚养而形成家庭关系及其他亲
属关系；与他人交往会形成各类不同
的社会关系，这些构成了人身关系。

基于人身关系，《民法典》 规
定了一个人所拥有的人身权利，包
括人身自由权、生命权、身体完整
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监护权、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等非物质方面的权利。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网站、公
众号等利用霸王条款获取使用者的
个人信息，对人们的个人利益造成
了严重的损害。

北京某医疗美容院因擅自把艺
人林心如的照片，用作整形美容项
目的宣传内容，而遭到起诉，法院
经审理认为，公民的肖像权和名誉
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
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的名誉。为此，法院判决该医疗美
容院赔礼道歉并赔偿林心如的经济
损失。

现代社会，个人隐私受到人们
的高度关注。《民法典》 专门列有

《隐 私 权 和 个 人 信 息 的 保 护》 章

节，规定个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
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权。《民法典》 对隐私作了这样的
定义，它是个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
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为更好地保护隐私权，打击侵犯隐
私权的行为，《民法典》 列明了禁
止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具体行为。

一个人的人身权利还包括对亲
属遗体的相应权利，《民法典》 这
次明确规定了死者的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法律
保护。

近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因亲
属遗体安放而引发的人格权纠纷。
原告系去世者的丈夫，被告系去世
者的女儿，被告把母亲 （即去世
者） 的遗体存放在第三人处长期不
予安葬。为此原告起诉要求及时把
遗体骨灰安放在公墓。法院经审理
认为，“在我国，在公民对其死亡
后遗体的处置等无特殊遗嘱的情况
下，将其遗体或骨灰入土为安，从
而确保死者近亲属等得以在特定时
间、固定地点借以追思、悼念、祭

奠等，符合我国的传统风俗。本案
中，被告将其母亲的骨灰寄放于息
园不予落葬，该做法违背了公序良
俗，亦侵犯了原告作为配偶对其所
享 有 的 追 思 、 悼 念 、 祭 奠 的 权
利。”这里，一个人对亲属享有的
追思、悼念、祭奠的权利，属于

《民法典》 规定的人格权。
《民法典》 同样规定了一个人

广泛的财产权和财产权益，从房屋
的居住权到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
利，还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
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
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

一个人对房屋没有所有权，但
是通过约定而不是通过租赁的办
法，可以无偿居住在该房屋里，这
就是居住权。居住权在步入老龄化
社会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一个人
现在可以把房屋出售给他人获得房
款以补充养老之用，但同时约定可
以居住到去世为止。又如离婚时，
房屋系一方婚前房屋，另一方又没
有房屋居住，双方在离婚时可以约
定无房的一方可以居住及居住年
限。《民法典》 设立并保护了这种
居留权。

在信息时代，财产不仅包括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财产，还包括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最高人民法院
在一起案件中明确，电子数据属于
财产权益，并认为电子数据即电子形
式的数据信息，具体是指基于计算机
应用、通信和现代化管理技术等电子
技术手段形成包括文字、图形符号、
数字、字母等的客观资料。

《民法典》 在一定条件下扩大
了法定继承人范围至侄甥，从而扩
张了继承权。举例来说，老张的父
母和配偶均去世，没有直系亲属，
但他有一个侄女小张，而小张的父
亲，即老张的兄弟也已去世。按原
先 的 《继 承 法》， 老 张 没 有 继 承
人，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要收归国
家所有，但根据新实施的 《民法
典》，小张能够代为继承老张的遗
产。这一规定更好地保障了公民的
私权，更能保证让公民一辈子奋斗
得来的财富留在自己的家族。

■《民法典》规定了公民的哪些民事权利

《民法典》 所涉及和规定的内
容不仅与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相关，
也反映了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社
会习惯、民族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
神，体现了作为现代国家的法治理
念。

首先，《民法典》 明确，公民
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更要对
家庭、社会和国家负责，其享有的
权利与义务承担是相辅相成的。

《民法典》 规定“八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年满十八周岁“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 年 满 八 周 岁 的 可 做 与 其 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事情；年满十八
周岁或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的年满
十六周岁的可以独立自主。但当公
民在行使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行为
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尤其
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年轻人，不能以
自己还年轻为由，把自己应承担的
责任推给父母和社会。不能光享受
权利，而不承担对家庭、社会和国
家的义务和责任。

其次，个人的权利是有边界
的，行使权利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规
则。个人在行使权利时，不能妨碍
或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

益和自由，有时甚至要为他人行使
权利提供方便。比如说，我们人人
都享有在马路上通行的权利，但不
能把马路视作自己的家庭空间，须
根据情况分别在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人行道上各行其道，还要给
盲道留出空间，更要遵守“红灯停
绿灯行”的规则。

第三，公民的行为还要遵守平
等自愿、诚实信用等原则，同时也
不能违背公序良俗等伦理道德。

各地曾出现多起因“凶宅”买
卖合同引发的纠纷。在一般情况
下，法院皆认为，对“凶宅”，普
通人都会产生恐惧、忌讳等心理感
受，是影响购买者是否购买房屋的

一个重大事项。因此，卖方应当按
照诚实信用原则，将房屋发生过非
正常死亡事件的情况如实告知买
方，否则将构成欺诈，买方因此可
以撤销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损失。

在高铁上，一名男子坐在靠过
道的位置上，并放下了小桌板。一
名女子要坐到里面靠窗位置，但男
子 纹 丝 不 动 ， 并 振 振 有 词 地 说 ：
我有权坐在自己的位置，为什么
要 让 你 ？ 该 男 子 貌 似 有 理 的 说
辞 ， 实 际 上 违 背 了 “ 公 序 良 俗 ”
的原则。所谓“公序良俗”，是指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等一般的社会
道德。

结论：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时，不仅要遵守《民法典》明文规
定的行为规则，也要遵循一般的社
会伦理和社会道德，如果越界就要
承担相应责任。

■行使权利的界限

饲养宠物是居民的权利，但与
此同时，宠物扰民甚至危及人身安
全的事件也频频发生。《民法典》
专门设立了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章节，对饲养动物、宠物的民事责
任作了具体规定，包括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支付违约
金、赔礼道歉等十一种形式。

如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可能会
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结果，
即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
权，要承担修理、重作、更换，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此时，人们往
往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自己投了高
额保险，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自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
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承担事故责
任，是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
提，并且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
不能覆盖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的责

任，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仍要对受
害者承担责任。

又如居民楼的楼道是共用部
分，但有些居民为了自家整洁，把
一些杂物甚至鞋柜放置在门口，影
响了大家通行的便利性，这显然是
一种越界行为，需要承担排除妨碍
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 对包括公民在内的
民事主体权利的规定，公民行使权
利的边界及侵害国家、公共利益
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所要承担的责
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
和现代社会的利益分配模式，与人
民群众的思维方式、规范意识具有
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
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法
律的权威和生命力在于人民群众的
认同和遵守，及法律的具体实施。

■行使权利时越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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